沈阳兴禹水利建设工程质量检测有限公司

车辆租赁服务

询

价

函
采购人：沈阳兴禹水利建设工程质量检测有限责任公司
二○二五年一月

询价函
各供应商：

现对沈阳兴禹水利建设工程质量检测有限公司2025年“车辆租赁服务”进行询价，请于2025年1月10日12:00分前将报价文件（报价表和营业执照）密封送至或邮寄至沈阳兴禹水利建设工程质量检测有限公司（沈阳市和平区光荣街66号3号楼408室）。基本情况及要求如下：

采购人：

沈阳兴禹水利建设工程质量检测有限公司

二、服务概况
1.服务名称：车辆租赁服务。

2.服务地点：根据采购人需要。

3.服务期限：2025年1月13日-2025年12月31日。

4.服务内容：根据询价人需要，提供车辆租赁服务，收取车辆租赁费；

三、供应商应具备的资格条件

1.供应商需专业从事客运包车服务企业，营业执照范围需包含汽车租赁服务，具备良好的市场信誉、经营业绩、管理水平以及全面、精干的专业技术队伍。

2.供应商所提供租赁车辆的产权必须为供应商所有，不允许提供租借及挂靠车辆。

3.供应商须设置安全管理机构和专职安全管理人员，负责驾驶员及租赁车辆的安全教育、监督检查、事故处理等，保障行车安全。

4. 供应商须设置专职管理人员，负责对租赁车辆进行定期维护、保养、修理、检测等技术管理，确保车辆技术状况符合营运要求。

四、服务要求

1.租赁车辆均为供应商自有车辆，且车龄不超过六年，车辆状况、外观良好，签约时提供有效的行驶证、保险卡等证件。

2.供应商应做到：准时到达，车辆清洁，态度热情，服务周到，车况良好，行车安全等。如在行车中遇到特殊情况，影响行车，供应商应及时采取措施解决，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及时把服务对象送达目的地。

3.合同期限内投标供应商不得随意变更所提供的车辆，如因车辆检修、保养、维护等其他情况需调整车型，供应商需提前3个工作日提出书面申请征得同意。

4.合同期间，如果车辆发生损坏等突发情况，供应商应提供说明，并及时调派备用车辆做好服务保障。

5.需供应商配备驾驶员的，所配备的驾驶员必须持有与其所驾驶车辆相应等级的中国驾驶执照及准驾证，驾龄超过五年以上。驾驶员应安全驾驶、文明驾驶、礼貌服务，不得在车厢内抽烟，保证服务对象的安全。

6.供应商购买司乘座位险的保额需达到每个座位1万元以上，第三者责任险需达到200万元以上。

7.车辆在服务过程中如发生交通事故，由供应商负责处理并赔偿，赔偿事宜按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8.由于租车数量及行驶里程等均不确定，合同约定的服务期限内，采购人以供应商实际发生的服务金额 （工作量）为依据进行结算。

9.租赁车辆不限公里，车辆及司机应24小时待命，不限时间。

10.租金包含司机工资及加班补助，餐费，住宿费，车辆保养费，车辆日常维修费，车辆保险费（车损，三者，不计免赔）等所有费用。

11.租赁车辆超过一个月，按月租价格计算，超出部分按日租价格计算。

12.供应商负责租赁车辆司机食宿。

13.供应商所提供的租赁车辆车内必须配备220伏车载逆变器。
14.本次询价作为2025年车辆租赁服务供应商入库定价依据。供应商入库后，采购人不保证供应商是否能获得租赁项目和具体租赁数量。
询价人 ：沈阳兴禹水利建设工程质量检测有限公司
联系人：付长剑

联系电话：13898124873

2025年 1 月 3 日

车辆租赁服务询价函报价表
致：沈阳兴禹水利建设工程质量检测有限公司
在研究了询价函中所有条件内容后， 供应商单位名称 符合贵公司车辆租赁服务要求，对车辆租赁服务询价响应报价如下：

单位：元/天
	车辆型号
	日租
	两天及以上
	月租

	四驱吉普车

 (自动)
	
	
	

	二驱吉普车 

(含手动四驱)
	
	
	

	轿车
	
	
	

	商务车
	
	
	


注：1.供应商按日租、两天及以上、月租、三种情况，分别报单价，报价格式为：元/天；
    2.租赁车辆超过一个月，按月租价格计算，超出部分按日租价格计算。
3.本次报价车型为公司常用车型，其它车型费用另行协商。
供应商名称：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委托人（签字或盖章）：

日     期:
